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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國際及地區非政府組織就第二十三條作出的聯合聲明香港的國際及地區非政府組織就第二十三條作出的聯合聲明香港的國際及地區非政府組織就第二十三條作出的聯合聲明香港的國際及地區非政府組織就第二十三條作出的聯合聲明

我們是一 以香港為基地的國際及地區非政府組織。我們對於最近香

港政府的諮詢文件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深表關注，擔心香港的人
權和法治會因此而變壞，特別是一旦建議獲通過成為法例，香港市民

享有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資訊自由的權利便會受到威脅。

我們對第二十三條建議的憂慮來自幾個方面。

第一，現有的諮詢文件只勾畫建議的大綱，內容似乎欠缺明確的定義，

容易引起混淆。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顛覆等主要罪行意義含

糊，讓政府能利用法律作為武器否定市民的權利，而不是用法律保障

市民的權利。

第二，根據有關建議， “國家安全 ”在香港的定義將由北京當局決定，
本港組織將會在沒有香港法庭監察及保護的情況下，因被內地中央政

府禁制而變成非法組織，令 “一國兩制 ”的模式受到侵蝕。

第三，諮詢文件中提出擴大警權，但許多地方並不明確。根據建議，

警方純粹為了調查目的，便可無須法庭發出任何手令而進入處所以搜

查及檢取物料。司法機關發出手令的監察功能必須保持，以防法治被

削弱或受到威脅。諮詢文件此部分顯然授予警方過大的酌情權。

第四，諮詢文件建議擴大有關非法披露資料的規定。這項建議或會壓

制資訊及新聞自由，因為若干資料被視為 “國家機密 ”，在現實中可能
只是一種政治評論或決定。諮詢文件概述不應非法披露的資料種類，

但卻並無表示誰人會就何種特定資料屬國家機密作出重要決定。新聞

從業員及其他本地及國際觀察家已注意到香港傳媒自 1997年開始有自
我審查的趨勢。此諮詢文件的條文如獲通過成為法例，只會進一步削

弱本港的新聞自由。

第五，在擬議法例可能針對的目標方面亦存在問題。香港不同國籍人

士很可能會干犯此等罪行，尤其是在他們本國與中國作戰時。香港的

國際社 中越來越多人瞭解到，根據建議的修訂，他們可能會有個人

危險。此種憂慮會對香港的投資環境構成不良影響。

在所有採用類似第二十三條新建議的法例的亞洲國家中，法治均受到

嚴重影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與香港不同，新加坡的發展模

式是以犧牲權利和自由為前提。香港的優勢在於能夠達到同樣或更大

的經濟發展，而同時能維持開明社會所擁有的基本自由。若不必要地

犧牲此種優勢，將會是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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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以上對政府的建議所表達的關注，以及該等建議對人權的威脅，

我們反對諮詢文件提出的建議。我們認為無須為第二十三條訂立新罪

行，而且應撤回目前的建議。據香港大律師公會稱，香港特區的現行

法例已足以禁制第二十三條所列的行為，故此無須訂立新罪行或根據

第二十三條制定新增法例。大律師公會亦指出，此等現行法例其中不

少部分已經過時，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不相符。因

此，香港政府應修訂現行法例，使之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一致，而不是藉國家安全之名，訂立新罪行以限制香港市民的自

由。

即使有關建議定要推行，亦必須提交白紙草案，即草擬的法例本身須

提交作進一步諮詢，讓公眾可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回應。此外，當局

不應設定任何限期，以免因匆忙完成整個諮詢程序而進一步損害香港

民心。


